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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穿越聖經》 

雅各書（7）我們要關懷他人，並保持聖潔的生活（雅 1:23-27） 

 

 

聽眾朋友，你好。歡迎收聽《穿越聖經》這個節目。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。《穿越聖經》

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，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。 

 

上一次節目，我們查考與分享了雅各書 1:20-22的內容，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。 

 

雅各在這段經文中教導信徒：聽神的道很重要，不過遵行神的道、去做神所說的更加重要。

如何衡量我們讀經的效果呢？看看聖經對自己的思想行為有多少影響就知道！你有沒有把所

學習到的付諸行動呢？ 

 

雅各說：“只是你們要行道，不要單單聽道，自己欺哄自己。”不要單單聽道，正式的學生

和旁聽的群眾有差別。有位老牧者曾這樣見證說：“很多年前，我在一個聖經學院教書，課

堂上有很多旁聽的學生。這些旁聽的人給我添的麻煩比正式學生多。他們說我對學生太嚴厲

了，這在他們看來好像很不通人情，但是我的學生瞭解，我在做什麽。旁聽生不需要參加考

試、不需要預習、不需要交報告，他們也不拿學位。他們什麽也不做，只要坐著聽課。信心

會帶出行動，不會讓你只做個聽眾。” 

 

有一個故事，講到一個人成天講他的信心，可是他從來沒有為任何人做過任何事，只用他的

大嘴巴講個不停。有一天，有個朋友看見他和他的馬車陷在泥沼裏，就說：“哈哈！你的信

心還真堅固！你不想爬出來嗎？”我們需謹記：信徒的信心要不斷增長，不要塞在泥沼裏了。 

 

雅各指出，信徒不該“自己欺哄自己。”因為自欺是很可怕的。約翰一書 1:8 說：“我們若

說自己無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們心裏了。”自欺是自己騙自己。我們很容易落入為自

己的罪、無所作為找藉口，把一切合理化的陷阱。 

 

接下來，我們繼續研讀與查考雅各書 1:23-27的內容。 

 

雅各書 1:23-24是講“道”的危險。 

 

雅各書 1:23說：“因為聽道而不行道的，就像人對著鏡子看自己本來的面目，” 

 

雅各指出：聽道而不行道，就好比“人對著鏡子看自己本來的面目，”在那個年代，人們是

用打光的銅作鏡子。鏡子可以用來比喻神的道。你照鏡子的時候，看到鏡子中反射的自己，

你看到自己的真面目。有一個畫家，為一個人畫人像，那個人的臉上有一個疤。畫家一直想

用光綫、遮住那個疤，就請被畫的人不斷地換位子，好讓臉上的疤不那麽明顯。於是畫家就

問：“請問，你希望我把你畫成什麽樣子？”那位先生笑著說：“我是什麽樣子，就畫成什

麽樣子，包括臉上的疤也要畫進去。”鏡子是不會騙人的，你長什麽樣子，鏡子會告訴你，

如果你有一個疤，也會照出來。這是很多人不喜歡照鏡子的原因之一。神的道會讓你認識自

己的真面目。“因為聽道而不行道的，就像人對著鏡子看自己本來的面目，” 

 

有人會說：“這是指女人吧。”很多女性倒是會隨身帶一面小鏡子，可以常常檢視自己的頭

髮、裝扮是否還整齊。男人呢？男人照鏡子嗎？男人和女人是一樣的，男人總要確定自己的

領帶有沒有打歪了、頭髮有沒有亂。我們活在注重外表的時代。鏡子能照出我們的缺陷。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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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照了鏡子以後，卻不修正，那是很危險的。 

 

凡聽道但沒有在行為上改變的人，就像人每天早晨對鏡子匆匆一瞥，然後便完全忘了他所看

見的。他雖然照過鏡子，但這行動對他毫無益處。當然，我們的外表有部分是不能改變的。

但至少我們會因這一看而謙卑下來！當鏡子告訴我們“要洗臉了”，或“剃鬍子吧”，或“把

頭髮梳好”，我們至少也應照做。否則，鏡子對我們來說便毫無實際的益處了。只是隨意翻

閱聖經，或視讀經為責任，不讀不可，但完全沒有受聖經的影響，這樣的情況比比皆是。我

們從聖經中得知應如何生活，但隨即便忘記了，並且依然故我，好像自己已很完美似的。這

種自滿會使我們的靈命停滯不前。 

 

雅各書 1:24說：“看見，走後，隨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。” 

 

“看見，走後，”這句話也可譯作：“稍微照一下鏡子，隨即轉身回去，”意思是指虛假的

信心，只在主日敬拜時形式上習慣性地聽道，一轉身便忘得一乾二淨的假信心。在此我們認

識到真信心是超越單純認識的層面，是不斷成長的，屬於實踐領域裏屬神的能力。 

 

雅各用這節經文回應 19節“要快快地聽，慢慢地說，”强調：“不要像照鏡子那樣的匆忙。”

“快快地聽”是指要全神貫注地聽，讓神的道警惕自己。雅各的意思是：“不要輕忽神的道。

不要聽過就忘了。”任何人如果只是聽道，卻不行道，沒有讓腦子裏的聖經知識帶出行動，

就像一個人對著鏡子看自己的真面目，“看見，走後，隨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。”不喜歡讀

聖經中說到“我們是罪人”的人，會跳過這些經文。我認為這使得逐字解經的傳道方式越來

越少了。我們需要徹底研讀整本聖經，而不只是挑幾節溫馨、感人的經文。神不是只給幾個

章節的經文，那是人為的選擇。我們要把聖經的原意讀進去。聖經是一面鏡子，照出我們的

毛病。一個人去看病的時候，CT檢查驗出他得了癌症，難道他會對醫生說：“醫生，我不太

相信這個 CT，不必放在心上，就當沒事好了。”我認識一些人，他們就是採取這種態度，結

果都死了。如果醫生說我得了癌症，我會趕快醫治。你不能讀了聖經，卻不回應，那麽後果

可不是你擔得起的。你必須要有回應。如果你沒有反應，你就要自己負責。如果醫生說你得

了癌症，你卻不採取行動，難道要醫生負責嗎？醫生絕對是沒有責任的。神已經把聖經賜給

你，你要為你的反應負責。 

 

對一個重生得救的人，聖經會說：“小心，你沒長進，你遠離了起初的愛。”神用聖經提醒

我們神的話，要我們悔罪歸向神。有一次，我參加一個聚會，領唱的說：“讓我們起立唱《站

在主應許中》。可是別嘴裏唱《站在主應許中》，人卻坐在椅子上不動。”這正是雅各的警告。

神的道是面鏡子，會照出我們的缺點。希伯來書 4:12 說：“神的道是活潑的，是有功效的，

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，甚至魂與靈、骨節與骨髓，都能刺入、剖開，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

能辨明。”神的道顯明我們的本相，能看透我們的心。聖經往往不受歡迎，雖然是最暢銷的

書，人卻不敢讀，因為聖經能顯出我們的真面目來。有一個笑話說：以前，在山裏的人很少

見到遊客。有一個人在遊客離開之後，就到營地去看看有沒有留下什麽。他找到一面鏡子。

那人從來沒見過鏡子，他仔細照了鏡子，說：“哈！我還不知道我爸爸照過像呢！”於是他

把鏡子帶回家，把鏡子藏起來。他的妻子看到，沒說什麽，等他出門之後，妻子去找他到底

藏了什麽東西。妻子找到那面鏡子，她一照自己，就說：“原來他在和這個狐狸精鬼混！”

很多時候，我們很容易一面讀聖經，一面想那是在講別人。其實聖經是講你、講我。 

 

雅各書 1:25要我們看神的道和計劃，經文記載：“惟有詳細察看那全備、使人自由之律法的，

並且時常如此，這人既不是聽了就忘，乃是實在行出來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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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察看”是指認真默想神話語的人，這樣的人通過神話語認識了自己的罪，並悔改。從中我

們可以感受到真聖徒的敬畏之心，他們以恐懼戰兢的心領受話語，正如箴言 1:7 所記載的：

“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；愚妄人藐視智慧和訓誨。” 

 

前面雅各說：人若聽道而不行道，就好比“人對著鏡子看自己本來的面目，”相反的例子，

就是一個人詳細察看神的道，並習慣地加以實踐出來。他專心而又沉思的閱讀，在他生命中

産生實際的果效。對他來說，聖經是全備、使人自由之律法；其中的誡命並不是難守的。這

些誡命的要求，正是他的新生命所熱衷的。他順從而行時，便發覺自己可以真正擺脫潮流習

性和世俗風氣的種種纏繞。真理使他自由。這就是從聖經得益者的寫照。他不會忘記他從聖

經所領受到的。相反，他致力在日常生活中活出聖經的教訓。他如孩童般單純地以順服的心，

為他的靈魂帶來無比的褔氣。這人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 

 

“詳細察看”原文是“專注、仔細審視”的意思。“全備、使人自由之律法”，這不是指摩

西律法，而是指恩典的律法。雅各談的律法和保羅談的律法不同。保羅談的是摩西律法；雅

各談的是信心的法則。在舊約聖經中，律法裏有愛；在新約聖經中，愛裏有律法。約翰福音

8:36記載：“所以天父的兒子若叫你們自由，你們就真自由了。”可是在約翰福音 14:15，主

耶穌也說：“你們若愛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”保羅在加拉太書 6:2 說：“你們各人的重

擔要互相擔當，如此，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”什麽律法？基督的律法。約翰一書 5:3記載：

“我們遵守神的誡命，這就是愛他了，並且他的誡命不是難守的。”如果你在高速公路上開

車，你會看到來往的車輛很多，也看到路邊架設的交通燈和交通指示牌。如果你想在高速公

路上好好開車，你就得乖乖遵守交通規則。信徒在基督裏是有自由的，那是真正的自由。可

是你必須要在基督裏、要順服主，祂的律法不難遵行，也不嚴苛。身為神的兒女，給你這些

自由並不是批准你違背十誡。律法是給軟弱的、靠著老我生活的人設立的。律法是為違法的

人訂立的：該做什麽、要往哪裏去、該怎麽做，並加上違背規定的要受什麽懲罰。誠實的百

姓不需要法律。我對法律一知半解，但是每一個狡猾的律師都很熟悉，因為他們要在其中找

漏洞。神呼召祂的兒女要有高水平，神的兒女在靈性上要有自發性、有崇高的動機，有神的

啓示。基督徒不會想到要殺人，他的言行要高過律法，受到救主愛的激勵，他能順服主。我

們越研讀聖經，越有心得，就越懂得愛，知道該怎樣生活。喜樂會充滿我們的心，我們不必

像奴隸，受捆綁、被鞭打，去做不想做的事。我們可以不必深入瞭解法律，但是如果要為神

而活，就要認識神。我們要認識聖經，這樣我們才能緊握神的手。有太多人對聖經一無所知。

不知道並不丟臉，我是生來就很無知的，剛生下的時候沒有常識，不會走、不會說；但不一

直都停滯在這種光景中。無知並不丟臉，但是如果你是神的兒女，卻毫不長進，這就很丟臉。 

 

雅各書 1:26記載：“若有人自以為虔誠，卻不勒住他的舌頭，反欺哄自己的心，這人的虔誠

是虛的。” 

 

雅各指出信心更深一層的實際狀況。“虔誠”在希臘語中是指宗教外在的實踐。 

 

根據馬太福音 6:1-7的記載，“虔誠”指外表上做給人看的敬虔姿態，例如禁食、站在十字路

口上禱告、把經文盒繫在額上、故意作冗長的禱告等。要是沒有德行，就與拜偶像一樣虛假。 

 

“虔誠”不是聖經的慣用字，在新約聖經中出現的次數也不多。在新約聖經的作者中，雅各

用得比較多。“虔誠”原文的意思是“再連結”。這個字是用來形容儀式、形式、或禮儀的。

人們用一些儀式來證明他們是忠誠、熱心的追隨者。但是你不能靠外在的儀式，就自以為是

虔誠的基督徒。基督教不是宗教，而是與耶穌基督有關，你要麽信靠基督、要麽就不信基督。

雅各在這裏說，一個敬虔的人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嘴舌，不論他的信仰怎麽樣，都是徒然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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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麽基督徒和他們的口舌該是怎樣的呢？在雅各書 3章，雅各有很詳盡的解說。有人說：“凡

你聽到的，一半以上都不相信；但是，你會重複地說。”這是今天教會真正的問題。有太多

的人管不了自己的舌頭。 

 

雅各書 1:27記載：“在神我們的父面前，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，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

寡婦，並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。” 

 

這是一節了不起的經文。“潔淨”是積極面，“沒有玷污”是消極面。你如果想要有正確的

敬虔態度，兩樣都不能少，基督信仰當然應該生出這樣的結果。“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”，

是積極面。神的兒女應該親自接觸別人的憂傷和難處。政客在這一點上就很靈活。他們走到

人群裏，和他們握手，與這些人作近距離的接觸。同樣的，基督徒也應該走進人群。我認為

如果信仰只局限在會堂、而不在人群中，會是一個潛在的重大危機。我們需要深入人群的信

仰，要用親民的方法，以柔和、恩慈、熱心助人的態度接近世人。 

 

“並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。”這是消極面。接近世人並不表示認同世俗上的事。身為基督

徒，我們雖然處在世人當中，卻不屬於世界。我想到一個故事。有一個小男孩的母親過世了。

父親雖然很窮，卻賣力工作，好扶養這個小男孩。有一對富有的親戚夫婦很喜歡這個小男孩，

他們對男孩的父親說：“你不能供養這個孩子，讓他一無所缺。我們的環境很好，可以給他

所需要的一切。”於是這個爸爸就和小男孩商量，爸爸對小傢伙說：“他們會給你買腳踏車、

買玩具，聖誕節的時候給你預備很多禮物。他們會帶你去旅行。他們會替你做那些我做不到

的事。”小男孩說：“我不要去。”爸爸問：“為什麽？”小男孩說：“他們不能把你給我。”

這才是小男孩真正需要的。在教會之外，有很多人需要有人跟自己産生親密的關係，你可以

用愛心、體恤和恩慈，向他們伸出基督徒的援手。但是要謹記：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；過

度投入世俗，會是很危險的。 

 

“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”，這句話特別指為了滿足他人的需要而進行的訪問。在此我們

能窺見福音的社會性：即真正的福音不能局限於儀式或外在的建築物上，而是應在人與人之

間的關係中發揮作用，正如馬太福音 24:14 所記載的：“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，對萬民

作見證，然後末期才來到。” 

 

雅各將沒有用的虔誠，與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作一對比。虔誠是指與信仰相關的外在行為模

式；是外在的表現，而不是內裏的精神。這是指透過敬拜與事奉來表達的信仰，而不是指心

中所相信的教義。 

 

“若有人自以為虔誠，卻不勒住他的舌頭，反欺哄自己的心，這人的虔誠是虛的。”這樣的

人可能會奉行所有的宗教儀式，以致他看來是個十分虔誠的人。然而，他是在欺哄自己。神

並不滿足於儀式；神所重視的，是在生命中有實際的敬虔。 

 

沒有勒住的舌頭，只是沒有用的虔誠的其中一個例子。但凡與基督信仰不一致的行為，都是

沒有價值的。 

 

聽眾朋友，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，我們先停在這裏。下一次節目，我們將進入雅各書 2 章的

研讀與查考，請你提前預備並熟讀經文。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什麽不明白的地方，

歡迎你來信詢問，我們很樂意為你再作說明；若是你生活中有什麽難處，也請讓我們知道，

我們可以彼此記念代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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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下次節目再見。願神賜福與你！ 

 

 


